
新金融工具准则解读（二十五）：金融工具的减值——致同研究之

企业会计准则系列（八十）

新金融工具准则保持了与 IFRS 9 的趋同。核心变化内容包括：一是金融资产分类由

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减少金融资产类别，提高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

致性；二是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以更加及时、足额

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三是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

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新金融工具准则分类分批实施，其中：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 月 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

自 2021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致同将就新金融工具准则发布系列解读文章，包括：变化概述、新旧对比、概念及

适用范围、确认和终止确认、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分类、摊余成本和公允价值的计量、金

融工具的减值、套期会计、列报与披露、新旧衔接、行业影响及新准则应用实务案例分

析等。

本期解读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评估及相关方法。

一、 概述

预期信用损失应按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计量，除非发生下列情况：

1. 信用风险自金融工具初始确认后显著增加；或者

2. 特殊的计量要求适用。

因此，信用风险显著增加是判断确认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的关键。



在报告日，如果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则其预期信用损失

应按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计量。CAS 22 应用指南明确，企业不得将确认整个存续

期预期信用损失的时间，确定为与金融资产发生信用减值的日期或与企业内部的违约定

义相一致的时间。

致同解读—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定义

新金融工具准则没有对“显著增加”这一术语进行定义。

在新模型中，确定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是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判断环节之一。企业

将需要根据其金融工具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如何定义这个关键术语。

二、 评估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方法

在评估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显著增加时，企业应考虑在金融工具整个预计存

续期内发生违约的风险变化，而非如果发生违约所导致的损失金额的变动。为确定金融

工具的违约风险是否自初始确认后显著增加，企业应将报告日的违约风险与初始确认时

的违约风险进行比较。

致同解读—评估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考虑因素

尽管在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中将包含违约损失率的变动，该变动在评估信用风险是否

显著增加时不予考虑。

企业应在每一报告日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如果企业在上一报告期间已按照

相当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金融工具的损失准备，但在当期报告日确定

不再符合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显著增加的情形，则企业应在当期报告日按照相当于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来计量损失准备。



致同解读—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评估

 相较于在初始确认时违约风险较低的资产而言，如果一项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已存

在较高的违约风险，则其违约风险需要一个较大的绝对增加值才称得上“显著”。
例如对于初始违约概率分别为 5%和 20%的资产来说，2%的绝对增加值对于初始违

约概率为 5%的资产来说更为显著。

 准则规定的结论基础也表明，相较于短期金融资产而言，期限较长的金融资产将

需要较大的违约风险绝对增加值来满足“显著增加”的要求。

 CAS 22 应用指南指出，鉴于剩余存续期与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信用风险的变化

不能简单地通过比较发生违约的绝对风险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来进行评估。举例来

说，贷款剩余存续期的违约风险一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降低，因为剩余存续

期会缩短。因此，如果一项特定贷款的实际违约风险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则可能表明该贷款的信用风险增加。然而准则指出，对于仅在临近到期日时才具

有重大付款义务的金融工具，情况可能不同。在这些情况下，企业还应考虑其他

定性因素以确定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

1. 未将明确的违约概率作为输入值的评估方法

准则规定指出企业可应用不同的方法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包括对于不

同的金融工具采用不同的方法。如果企业能够将发生违约风险的变化与导致预期信用损

失变化的其他因素（例如担保品）的变动区分开来，则可以采用未将明确的违约概率作

为输入值的方法，例如信用损失率法。使用任何方法时应考虑：

1) 自初始确认后发生违约的风险的变化；

2) 金融工具的预计存续期；以及

3) 无需付出不当成本或努力便可获得的、可能影响信用风险的合理及可支持的信息。

2. 使用 12 个月的违约风险进行评估

用以识别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的方法应考虑到金融工具的特征及类似金融工具

的历史违约情况。对于违约情况并非集中在其预计存续期特定时点的金融工具，12 个

月内违约风险的变化可作为整个存续期内违约风险变化的合理近似值，除非具体情况表

明有必要针对整个存续期进行评估。准则规定举例说明在以下情况使用 12 个月的违约

风险进行评估并不适当：

1) 在12个月之后才有重大支付义务的贷款——例如一次还本贷款或在最初几年不

进行摊销的金融工具；

2) 宏观经济因素或其他与信用相关的因素发生变化，但未能在 12 个月的违约风险

中充分反映；或者

3) 与信用相关的因素发生变化，对于超过 12 个月期间的信用风险造成更为显著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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